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二創短影音 活動簡章 

一、活動主旨 

  輔大臨床心理學系吉祥物「阿德鹿」與「皮亞熊」，命名靈感取自於人格心理學大師阿德

勒及發展心理學大師皮亞傑的名字諧音。他們承載了本系的精神——在困惑中給予方向，在孤

單時帶來溫暖；當心情低落時，他們或許能給你一絲力量，讓你重新振作、昂首向前。 

  本活動誠摯邀請高中生發揮創意，將輔大臨床心理學系學生所創作的吉祥物歌曲〈屬於你

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製作成短影音作品。透過高中生獨特的視角與創意表現，期待讓這

兩位象徵關懷與陪伴的角色，以更多元、生動的形式出現在社群媒體平台上。 

 

二、參賽方式 

  （一）創作內容形式 

(1)參賽作品形式不限，可透過劇情演出、影像剪輯、動畫、舞蹈、圖文結合、

日常片段紀錄等方式，詮釋歌曲〈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內容所表達

之核心意涵。鼓勵參賽者以自身風格進行創作和詮釋。 

(2)創作素材 

● 〈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歌曲連結： 

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可選用任一歌曲進行創作) 

● 阿德鹿與皮亞熊完整介紹連結：臨床心理學系吉祥物 

(3)創作長度限1分鐘內。 

(4)參賽作品請使用公開的IG帳號，直接發佈於Instagram reels，並明確於說明

中標註以下內容： 

使用歌曲：〈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d075xQEXirG7FWSXTBejmWuNjHynLT8?usp=drive_link
http://www.cpsy.fju.edu.tw/article.jsp?articleID=22


@fju_cpsy_intro 

#輔大臨床心理學系 #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 

  （二）參賽資格 

1.國內外高級中等學校在校學生 

2.繳交報名表時，須附上參賽者之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掃描檔(PDF) 

3.可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參賽 

    （三）報名方式及截止時間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15 年 3 月 15 日（週日）23:59 截止 

2.參賽作品：請直接發布於Instagram (IG) reels，並提供作品連結於報名表中 

3.報名：至線上報名表單，填寫報名表並上傳參賽影片連結 

 

 (點選 https://www.surveycake.com/s/kpnY9 或掃 QR CODE) 

4.得獎名單公布時間預計為 115 年 4 月初 

5.若發現參賽報名文件不齊全者，則不列入評選 

三、評選方式 

  二創短影音評審標準如下：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備註 

主題精神與內容 35% 與歌曲內容的契合度 

創意性 35% 吸引力、記憶性、獨特性 

社群媒體按讚數 30% 所有參賽作品之按讚數排名，按比例給予相對應的分數 

註：社群媒體按讚數不影響評審對作品整體創意與內容之專業評分；如有異常操作情形，主辦單位得酌情

調整該項分數。 

四、獎勵辦法 

獎項 獎勵內容 

優勝（3 名） 1.受邀至輔大臨床心理學系所經營之Podcast接受訪問 

2.參觀輔大臨床心理學系的教學環境並合照 

https://www.surveycake.com/s/kpnY9


五、聯絡方式  

  姓名：劉子熒  

  信箱：liuziyingpsychology@gmail.com 

六、授權及配合推廣義務 

1.參賽作品之著作權仍屬原創作者所有。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於活動宣傳、成果展

示、教育推廣等非營利用途範圍內，無償使用、重製、公開展示其參賽作品，並註明

創作者姓名或帳號。 

2.獲本競賽任何獎項之得獎者應配合主辦單位之得獎作品推廣及參加其他宣傳推廣活

動。 

七、規範說明 

1.參賽作品須以指定歌曲〈屬於你我的阿德鹿與皮亞熊之歌〉為創作素材，進行原創

之短影音表現。作品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肖像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亦不得使用未經

授權之音樂、影像或素材。 

2.參賽作品內容須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不得包含不當、歧視、仇恨或美化自我傷害之

內容，並應以尊重與關懷心理健康為原則進行創作。 

3.得獎名單公布後一週內，將以 E-mail 或電話方式通知得獎者， 如因參選者資料填

寫不全或錯誤，導致無法通知、身分不符等問題，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4.若公告得獎名單前發現參選作品有違反比賽規定或其他重大情事，主辦方有權立即

取消該參選作品之參選資格；若公告得獎名單後發現有上述情事，主辦方得取消獲獎

資格，參選者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5.主辦機關因故取消某參選者之得獎資格後，主辦機關有權決定是否予以遞補。 

6.如有使用AI技術（例如AI影像生成），請如實告知，並清楚標明使用之處。使用 AI 

技術本身不影響評選結果，惟應確保內容不侵害他人權利。 

7.若參賽者為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應於報名時確認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註：本參賽簡章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解釋之 


